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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明 治维新初期 日 本在 移植欧 洲 法制 的 同时 ，
也 继受 罗 马法 （ 学 ） 。 日 本 的

罗马法继 受分为 罗马法学继受和 罗马法继 受 。 罗马 法学继受是以 围绕 着大 学的 罗 马法教

育和研究 而展开的 。 罗马法继受是围 绕着 日 本 民法典 的 制定和
“

法典论争
”

而展开 的 ，

曰 本民法典 间接继 受罗马法 。 日 本在继受罗马 法 （ 学 ） 过程 中产 生 了 众 多 的 罗马 法大家

和优秀的科研成果 。 日本 罗马法研究经历 了从私法到公法
，

从教授讲义到原典研究直至

问题研究等的发展过程 。 参与 罗马法研究 的 大家 包括 了 民法学家 、 法史学 家和 比较法学

家等法学大家 。 日本的 罗马法研究 引 发的 罗马 法研究 中 心 问题、 罗 马法继受 方式 问题和

罗马法研究范 围和方 法问题等的思考 ，
对 中国 的 罗 马法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和借鉴意义 。

关键词 ： 罗 马法 在 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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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罗马法教育与罗马法大家

曰本的 罗马法教育形成于明治维新时期并几乎与大学的创办同步 。 大学

的罗马法教育形成三个大学中 心 ， 分别是东京大学 、 京都大学和早稻 田大

学。 东京大学 、 京都大学是 日 本最杰出的公立大学 ， 早稻田大学是 日本最出

色的私立大学 。

（

一

） 东京大学

东京大学的罗马法教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

“

东京开成学校
”

。 日 本的 罗马法教育最早是从东京大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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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马 法在 日 本
＿

始的 。 东京大学最早 由
“

开成所
”

？ 发展成为
“

开成学校
＂

， 而后在明治七

年 （
1 8 7 4 年 ） 改名为

“

东京开成学校
”

。 罗 马法教学最初是以
“

罗马律
”

的讲座方式出现的 。

“

东京开成学校
”

设置了本科二年 （ 中级 ） 和三年 （上

级 ） 的罗马法讲座课程 。 在此走出 了 日 本罗马法教育的第
一

步 。 这个罗马

法讲座课程属于必修课程 。 讲座教授为明治七年从英国聘请来 日 的英国人古

里格斯庇 （
Ｇｒｉｇｓｂｙ ） 0 古里格斯庇除了主讲罗马法讲座课程之外 ，

还为预科

生担当拉丁语讲座 。 当时的罗马法讲座是 以优士丁尼帝法典的 《法学提要》

原文作为教材而利用 的 。 但授课教学是使用英语 ， 因为古里格斯庇教授是英

国人 。 讲座 的内容与其说是直接汲取罗马法 ，
不如说是罗马法与英国法的比

较研究 。

第二阶段 ：

“

东京大学
”

（ 明治十至十九年 ） 。 明治十年 （
1 8 7 7 年 ）

“

东

京开成学校
”

与
“

东京医学院
”

合并成为
“

东京大学
”

。 从明治十年至明治

十四年 （
1 8 8 1 年 ） 罗马法教育不知何故停开 。 明治十五年 （

1 8 8 2 年 ） 再次

开办罗马法课程。 此时的主讲教授仍然是外国教授 ， 是从美国聘请来 日 的特

立 （
Ｔｅｒｒ

ｙ ） 教授 。 特立教授的罗马法讲座的 目 的与其说是罗马法本身的必

要性 ，
不如说是与英 国法律上的必要关系 。 学科细 目也是按照此 目 的设置

的 。 它是作为英国法与法国法的基础课程加 以定位和评价的 。 因此
， 东京大

学的罗马法教育最初是以 比较法形式 出现的 。

第三阶段 ：

“

帝 国大学
”

（ 明治十九至三十年 ） 以及
“

东京帝 国大学
”

（ 明治三十年之后 ） 。 明治十九年 （
1 8 8 6 年 ）

“

东京大学
”

成为
“

帝国大

学
”

， 东京大学法学部也因此成为法科大学 。 进而在翌年明治二十年 （
1 8 8 7

年 ） 采用了英国法 、 法国法和德 国法的三部制 。 从明治十九年开始罗马法

课程作为必修课并由穗积陈重教授亲 自授课 。 据 《东京帝国大学 5 0 年史 》

记载 ， 穗积陈重教授有三次教授基本内容 。 明治二十年 由德国聘请来 日 的德

国瓦依贝鲁特担当讲座 。 接着 明治二十一年 （
1 8 8 8 年 ） 由 冈崎三郎接任 ，

同时讲授的内容逐渐地固定下来 。 其后的罗马法大家原 田庆吉对当时的穗积

①
“

开成所
”

是 指 1 8 6 2 年 江 户 幕府 设 立 的 法 学 教 育 机构 。 它 是 文 久 二年 （
1 8 6 2

年 ） 将
“

洋 书调 所
”

（ 蕃书 调 所的 前身 ） 扩 充组织 而 改称 的洋 学教育 机构 。 除 了 教授外

语
（
荷兰语 、 英语 、 法语 、 德 语 、 俄语 ） 之 外 ，

还教授 自 然科 学 （
天文

、
地 理 、 化 学 、

数学 、 物 产 学等 ） 和兵学 等科学 。 它成 为 之后 曰 本洋 学 的源 流 。 大 政奉还之后 ，
明 治政

府在 明治 元 年 （
1 8 6 8 年 ）

将 其作 为 官 立 学校 而 再兴 ， 并改 称为
“

开 成 学校
”

。 之后数次

改 换名 称
，
最后合并 成 为 东 京大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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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重的罗马法授业的评价是
“

当 时最高水平的罗 马法学家讲授极其好的罗

马法课程
”

。
？ 此后

， 从明治二十三年 （
1 8 9 0 年 ） 起担当帝国大学的罗 马法

讲座的是宫崎道三郎教授 。 宫崎道三郎教授研究范围极广 ， 包括了罗马法 、

日耳曼法 、 教会法等研究内容 ，
而且他从明治十七年 （

1 8 8 4 年 ） 到二十
一

年留学德国四年 。 在德国 留学期 间经历了温德海得和耶林等法学大家的顶尖

的课程授业 ， 因此 ，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携带当时最尖端的法学而归国 的 。

归 国后的明治二十三年他即成为帝国大学教授 ， 同时担当罗马法的讲座 。

一

直持续到帝国大学在明治三十年 （
1 8 9 7 年 ） 成为

“

东京帝国大学
”

即现在

的东京大学 ， 宫崎道三郎是 日 本作为法史学家讲述罗马法的最初学者 。 在此

之后不久 ， 教鞭从宫崎道三郎教授转移到户水宽人教授 （ 明治二十七至 四

十二年 ） ，
户 水宽人教授除了著有 《斯多葛哲学与罗马法 》 之外 ，

还著有诸

多私立大学的罗马法讲义 。 在 明治 四十五年以后再由京都帝 国大学引进的春

木一郎教授接任 ， 罗马法课程的内容也不断深化和扩展 。

第四阶段 （ 昭和五年至今 ） 。 此后东京大学由
“

日本罗马法四君子
”

之

一

原田庆吉从 1 9 2 9 年起担当罗马法教席 。 原田庆吉 （
1 9 0 3— 1 9 5 0 年 ） 著述

颇丰 ， 主要著作有 《罗马私法纲要》 第 1 － 3 卷 （第 1 卷 ： 总则 、 家族 ，
第

2 卷 ： 物权 、 债权 ， 第 3 卷 ：
继承 、 法律行为 ） 、 《法学提要希腊语义解》 第

1
－ 4 卷 、 《罗马法制史序说》 、 《 罗马法 》 上下卷 、 《楔形文字法的研究 》 、

《 罗马法原理 》 ， 等等 。 据说原 田庆吉是在战后 因 出书经济上拮据而上 吊 自

杀 的 ， 逝世时才 4 8 岁 ，
可见其对学术的钟情和对罗马法研究的热爱 。 原 田

庆吉在教课期间 ，
曾作为主要发起人发起成立 日本法制史学会 。 从原田庆吉

著作上可以看出 ， 其学术研究范围不仅包括了罗马法 ， 而且包括了法制史其

他部分 ， 即使是罗马法也是作为法制史加以研究的 。 发起成立的 日 本法制史

学会研究范 围包括 了西洋法制史 （ 罗马法和西洋法制史 ） 和东洋法制史

（ 包括中 国和 日本法制史 ）
。 罗马法属于西洋法制史的组成部分 ，

现在 日 本

法制史学会的论著 目 录仍然将西洋法制史与罗马法相并列 ，
可见罗马法在西

洋法制史上的重要地位 。 也正是在此之后罗马法归人了法制史研究范围 ， 成

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东京大学现罗马法 由 木庭顕 （
1 9 5 1
—

） 教授掌舵 。 木

庭顕教授是东京大学 自 己 培养的罗马法大家 ， 是 日本鲜见的法学家 。 他对结

① ［ 日
］ 藤野奈津 子 ：

《 岡 松参 太 郎 ｔ口
一

7 法研 究 ： 『 岡 松 参太 郎 文 书 』 （
7 ）手

稿 》 ，
ＣｉＮｉ ｉｈｔ

ｔｐ ：／／ｃｉ
．
ｎｉ ｉ ．ａｃ ． ｊｐ／ ，

2 0 1 5 年
4月1曰 访 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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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马 法在 曰 本

构主义和人类学有很深的造诣 ， 并将其应用于政治 、 民 主和罗马法研究过

程 ，
主要著作有 《政治的成立》 、 《 民主的古典基础》 、 《法存立的历史基

础 》 、 《罗马法向导 ： 为现代的法律家》 、 《迈向现代的 日本法 》 ， 等等 。

（
二

）
京都大学

京都大学的罗马法教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京都帝国大学 （ 明治三十二年 ） 。 根据 《京都大学百年史》

记载 ，
京都帝国大学始于理工科大学 ， 在明治三十二年 （

1 8 9 9 年 ） 根据敕

令创设了法科大学和 医科大学 。 同时 ， 法科大学扩展并涵盖 了所有学科种

类。 罗马法首先是以讲座形式出现的 。 在此之前的明治三十一年 （
1 8 9 8 年 ）

日 本民法典也已颁布实施 ， 德国法学影响也在加强 。 这些理所当然对罗马法

授课的内容施加了不少影响 。 京都大学最初的罗 马法讲座 由春木一郎教授

（
1 8 7 0
—

1 9 4 4 年 ） 担 当 。 春木
一

郎 留 学德 国 四年 （ 原定三年而后延长一

年 ） 。 他是 日本首位到外国 （德国 ） 专门从事罗马法研究的学者 。 学成 回国

后 ， 春木
一郎理所当然地成为 日本最早的罗马法专职教授 。 罗马法大家原田

庆吉博士对春木一郎是这样评价的 ：

“

春木
一

郎教授引 发了 日 本罗马法研究

的新机轴 ， 构筑了 日 本罗马法学 的基础 。

”

同时 ，

“

春木一郎教授是我国最

早到海外专门学习罗马法的学者 ， 他在京都大学开创 了我国最早的以罗马法

原典的真正的科学研究 。

”

因此 ， 以春木一郎这
一

关键人物为新的出 发点 ，

促成了 日 本罗马法学走向发达。

第二阶段 ： 新京都帝国大学 （ 明治三十 四至四十五年 ） 。 从这
一阶段春

木一郎教授所使用的罗马法讲义上可以看到罗 马法研究的姿态 。 据 《新帝

国大学五十年史》 记载 ， 春木
一郎教授罗马法讲义的 内容为 ： 第

一

编 ：
罗

马法人门 ， 第二编 ： 罗马法本论。 第一编罗马法入门包括法源史 、 优士丁尼

帝之后的罗马法 、 罗马法研究史以及若干基础概念 。 第二编罗马法本论包括

潘德克顿式体系 7 卷组成的 罗马私法 ，
分别为第 1 卷 ： 法律事实 （法律行

为 、 时效 ） ；
第 2 卷 ： 人 （ 自 然人 、 法人 ） ；

第 3 卷 ： 物权 （ 性质 、 标的 、

迟滞 、 主体 、 发生 、 效力 、 转让 、 消灭 ） ；
第 5 卷 ： 家族 （亲属 、 婚姻 、 家

长权 、 监护 ） ；
第 6 卷 ： 继承 （ 总论 、 无遗嘱继承 、 遗嘱继承 、 必要份额 、

继承的效力 、 继承权的保护 、 遗赠 、
死 因赠与 、 埋葬 ） ； 第 7 卷 ： 诉讼 （ 裁

判所的构成 、 诉讼当事人 、 诉讼代理人 以及保佐人 、 法庭传唤 、
ｉｕｉｎｒｅ 程

序 、
ｉｎｉｕｄ ｉｃａｔｏｎｓ程序 、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ｉａｃｏｇｎ ｉｔｒｏ
、 裁决的执行 、 狄奥多西帝之

后的诉讼程序大要 、 诉讼时效 ） 。 从春木
一郎教授 的讲义上可以断定当时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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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了以优士丁尼帝的学说汇纂 （
Ｄ ｉ

ｇ
ｅｓｔａ

） 为原典的罗马法研究具有很高的

水准 。 春木一郎教授罗马法讲义是 以潘德克顿体系为线索 ， 类似于 日 本民法

典归纳 了法律行为 、 人等总则 内容 ， 再进入物权 、 债权部分 。 讲义主体是私

法 ，
没有公法内容 。 此时不仅是春木

一郎教授 ， 而且当时 日 本的罗马法研究

大体上就是罗马私法的研究 。 在此期间
， 千贺鹤太郎教授 、 春木

一郎教授交

替主持罗马法讲座 。 根据 《京都大学百年史》 记载 ， 千贺鹤太郎 （
1 8 5 7
—

1 9 2 9 年 ） 在明治七年 （
1 8 7 4 年 ） 就学于庆应义塾 ， 明 治九年 （ 1 8 7 6 年 ）

成为庆应义塾的职员 。 明治十七至三十二年 （
1 8 8 4
—

1 8 9 9 年 ） 作为 《 东京

每 日新闻 》 的通信员派往德国并滞 留 1 5 年 。 明治十八至二十六年 （ 1 8 8 5
—

1 8 9 3 年 ） 在柏林大学修学文科 ， 明治二十二至二十六年 （
1 8 8 9
—

1 8 9 3 年 ）

在柏林大学修学法律 。 明 治三 十年 （
1 8 9 7 年 ） 取得柏林大学法律学 位

（
ｄｏｃ ｔｏｒ

 ｊ
ｕｒｓｕｔｒｓｑｕｅ ） ， 其学位论文是 《 日 本 的现行领事 裁判权的形态 与批

判》 （
Ｋｒｉ ｔｉｋｈｅ ｉ ｔ ｉｇｅｎｋｏｎｓｕｌａｒｇｅｒｒ

ｉｃｈｔｓｂａｒｋｅ ｒｔｉｎ Ｊａｐａｎ ） 。
1 8 8 9 年千贺鹤太郎回

国之后即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并开设罗马法讲座 。 明治三十 四年 （
1 9 0 1

年 ） 由春木
一

郎教授接任 。 春木
一

郎教授转职东京帝 国 大学之后 ，
又在 明

治四十五年 （
1 9 1 2 年 ） 由千贺 鹤太郎接任 罗马法讲席

一直到大正十三 年

（
1 9 2 4 年 ）

1 0 月 停年退 官后仍然 以 讲师 名 义讲授罗 马法到 大正 十 五年

（
1 9 2 6 年 ） 。 接掌春木

一郎教授教鞭的千贺鹤太郎教授的罗马法讲义也是以

罗马私法为主要内容的 。 据 日 本著名刑法学家泷川幸辰 回忆 ：

“

人学最初 的

课程是罗 马法 ， 千贺鹤太郎 的罗 马法教授是以 私法为主的 ， 没有刑法等 内

容 。

”

之后京都大学 的罗 马法教授为 田 中周 友 （
1 9 0 0
—

1 9 9 6 年 ） 。
1 9 2 6
－

1 9 6 3 年他在京都大学主持罗马法讲座 和进行罗马法研究 。 主要著作有 《古

代庇护史研究》 、 《世界法史概况》 、 《 比较法制史讲义》 ， 等等 。 田 中周友博

士的罗马法研究开启 了从公法和法史角度研究罗马法的范例 ，
而且罗马法研

究特色在于从比较法制史上研究罗马法 。 他与 同时期的 罗 马法大家春木
一

郎 、 船田享二 、 原田 庆吉被称誉为
“

日本罗 马法四君子
”

。

第三阶段 ： 京都大学罗马法大家柴 田光藏教授接任罗马法教鞭至今 。 柴

田光藏精通拉丁语 ，
出版 了

一

系 列的拉丁语法律著作 。 主要著作有 《为学

习法律拉丁语的人们 》 、 《解读法律拉丁语格言 》 、 《法学拉丁语纲要 》 、 《罗

马法拉丁语用语辞典 》 、 《法律拉丁语格言的世界 》 、 《法律拉丁语格言集 》 、

《拉丁语法格言辞典》 ， 等等 。 除此之外还著有大量的罗马法专著 ， 主要有

《罗马法论坛》 第 1 卷 、 第 2 卷 、 第 3 卷 ， 《学说汇纂第 5 0 卷 1 7 章 （ 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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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在 曰 本

的各种规范 ） 》 ， 《法学的步伐 》 ， 《古代罗马法物语》 第 1 卷 、 第 2 卷 ，
《罗

马法史概说》 ， 《 罗马法上 的人 》 ， 《罗马私法概说》 ， 《罗马刑事法概说》 ，

《古代罗马的刑事裁判 》 ， 《 罗 马法技术论时间轴的视点 》 ， 等等 。 柴 田光藏

教授堪称是研究罗马刑事法的开创者和第
一人 。 另外从柴 田光藏著书上就可

以看出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
一

样 ，
此一时期 ，

日 本的罗马法研究已经从私法

归人法制史范围 ， 并且已经从私法扩展到公法的刑法 。

（
三

）
早稻田大学

早稻田大学的罗 马法教学和研究因其创始人小野梓是最早的罗马法学家

而成为私立大学罗马法研究的佼佼者 。 早稻田 大学前身的东京专 门学校创始

人小野梓 （
1 8 5 2
—

1 8 8 6 年 ） （ 大隈重信被称为
“

早稻 田之父
”

， 小野梓被称

为
“

早稻田之母
”

） ，
因受到其义兄小野义真的援助 ， 在 1 8 7 1

—

1 8 7 4 年近三

年留学英 、 美两国 ， 接受罗马法教育 。 明 治七年 （
1 8 7 4 年 ） 回 国后

， 将其

在英 国学习到的荷兰莱顿大学的罗马法学家豪得 ？ 斯密特的著作 《潘德克

顿体系 （
Ｐａｎｄｅｃｔｅｎ

－

Ｓｙｓｔｅｅｍ ） 》 的英译本纂译成为 日 本罗马法著作 《罗马律

要》
①

， 小野梓的 《罗马律要》 或许是第一线的罗马法著作 。 小野梓充分地

认识到罗马法是法律的基础 。 他 曾说到在英美 留学的感受 ：

“

美国是美国 、

英国是英国 、 德国是德国 。 它们具有 自 己本国的法律 。 但这些国家法律的源

泉是罗马法 。 学习罗 马法的各位 ， 日后都会在 日本法制的创制时发挥作用 。

打好罗马法的基础 ， 就可以很好地创制 日 本的法律 。

”

罗马法真可谓是任何

法律的源泉 。 据说小野梓留学时不是学习各国法律的细节 ， 而是专注于罗马

法 ， 加上 自 己在英国对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和法典编纂论的思考 ，
回国后 ，

仅仅 3 － 4 个月就创作了 《 罗 马律要 》 。 小野梓教授对权利按照罗 马法体例

进行了体系化 ， 他的罗马法研究渗透了功利主义 ， 堪称为功利的罗马法 。 其

后他在司法省从事法律调查工作 ， 如果不是因患肺结核仅 3 3 岁就英年早逝

而仍然健在参加民法典论争的话 ， 或许他是持有边沁的法典编纂论的立场 ，

主张民法断行而支持旧 民法典的实施的罗马法大家 。 另外 ， 小野梓在其所著

《 民法之骨 》
一书 中 ， 触及了萨维尼 （

Ｓａｖ ｉ

ｇｎｙ ） 、 普赫塔 （
Ｐｕｃｈ ｔａ

） 、 温得海

德 （
Ｗｉｎｄｓｃｈｅ ｉｄ

） 、 亚安特 （
Ａｒｎｄｔ

） 等的学说。 在明 治初年英国 、 法国法学

独 占时代 ， 介绍德国潘德克顿法学是非常出色的工作 。 他进而还将 《十二

① ［ 曰 ］ 小 野 梓 ： 《羅 馬律 要 》
， 载 《 早稲 田 大 学 比 較 法研 究 所 叢 書 》 1 9 7 4 年版 ，

第 6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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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
；

Ａｉ ｔｉｆｉｆｉｂ

表法》 翻译成 日 文介绍到 日本 。 小野梓早逝对 日本罗马法研究和传播有很

大损失 。 接着他的马场辰猪在 《罗马律略》 中也简单地介绍了 罗马外史 。
？

早稻田大学正是 由于小野梓作为创立者提倡罗马法教学和研究 ， 才使早稻 田

大学获得私立大学罗马法研究的桂冠 。 早稻 田大学在其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创

立时 ， 就将罗马法列为讲座课程 。 当时罗马法讲座 由杉 田金之助 （ 1 8 5 9 
－

1 9 3 3 年 ） 教授主持 ， 杉 田金之助 曾经 留学美国 ， 归 国后历经东京裁判所判

事 、 开业律师等职务后 ， 成为东京专门学校罗马法讲座教授 ， 其著有明治初

年鲜见的罗马法讲义 。

此后早稻田大学的佐藤笃士教授是 日本著名 的罗马法研究大家 。 佐藤笃

士教授的主要著作有 《盖尤斯法学提要 》 、 《罗马法史 》 第 1 卷 、 《 罗马法

史》 第 2 卷 、 《罗马所有权的理论 》 、 《古代罗马法的研究》 、 《改订十二表法

原文 、 译文以及解说》 ， 等等 。 早稻 田大学设有 罗马法研究会 ， 同时具有专

门培养罗马法 （ 法史方向 ） 的博士学位 。 许多罗马法大家均 出生于早稻 田

大学 ， 例如谷 口贵都 、 西村隆誉志 、 原 田俊彦 、 足立清人 、 藤野奈津子等罗

马法新
一

代大家都是 日本早稻 田大学专门培养的罗马法研究有生力量 。 他们

是 曰本本土培养的罗马法大家 ， 也体现了早稻 田大学追求卓越和本土化的大

学的建学精神的成功 。

二
、 罗马法研究及其发展

罗马法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 广义上的罗马法研究包括外国罗马法知

ｉ只的介绍和本国罗马法研究的著述。 狭义上的罗马法研究仅指本国罗马法学

者的罗马法研究著述 。 从广义上观察 ， 日本罗马法研究大体上分为外国罗马

法知识介绍阶段和本国罗马法研究的著述阶段 。 而从狭义上观察 ， 日本罗马

法研究分为罗马法研究前的阶段和 （ 狭义 ） 罗马法研究的阶段。

（

－

） 罗马法研究前的阶段

罗马法研究前的阶段按照时间顺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 第
一

个时

期是明治初期 。 明治初期最早的法学讲义都是用英语和法语教学的 ， 其内容

是英国法和法国法 。 其 目 的是通过了解外国法律制度 ， 创制或者移植欧洲版

的法典 、 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 。 介绍罗马法知识的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英

① ［ 日 ］ 原 田慶 吉 ： 《 我和
‘

国 ｉ二於 （于 石 外 国 法史学Ｗ発達 》 ，
ＣｉＮｉｉｈｔｔｐ ：／／ｃ ｉ

． ｎｉｉ ．

ａｃ
． ｊ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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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马法在 日 本

国法和法国法 。 例如
，
东京大学最早就是采用 由英国人著述的罗马法教科书

和英 国人翻译的优士丁尼法典 。 美国人讲述罗马法的讲义就是英文教材 。 在

一些早期的私立大学也开始设立罗马法讲座 ， 但也是使用外 国的罗马法教科

书 、 翻译出版的论文 。 渡边安积 《罗 马法 （ 完 ） 》 （ 明治十九年 ） 就是其中

的典型 。 不用说渡边安积当 时虽然意识到罗 马法研究的必要性 ， 但他所讲授

的罗马法讲义是英国的罗马法学家参考了狄骥 、 波利斯塔等 的著作 。 而当时

对罗马法原典的研究完全是按条文顺序介绍的知识 ， 因为其根本 目 的是服务

于明治法典编纂的命令 。 法典编纂形式上是优士丁尼法典 （
ｃｏｒｐｕｓｉｕｒｉｓｃｉｖ ｉ

－

ｌｉ ｓ ） 的继受 。 从历史上强调 的是罗马法的延续性 ， 在 日 本编纂法典 ， 罗马

法似乎被视为 日本法的
“

母法
”

。 在法典继受的 同时 ，
当时欧洲罗马法研究

的成果也介绍到 日 本 。 例如 ， 中世纪的注释法学方法和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方

法 。 在明治十九年 （
1 8 8 6 年 ） 至二十二年 （

1 8 8 9 年 ） ， 东京帝 国大学罗马

法讲座由穗积陈重博士担当 。 穗积陈重博士的罗马法讲义指出 ：

“

研究罗马

法的原因正如耶林所述是罗马法的世界支配 ， 而决非罗马法本身之美 。

”

罗

马法研究是作为认识现在欧洲诸国 的法律之材料而加 以利用的 。

“

穗积陈重

班而认为 ， 研究罗马法存在的两个必要 ： 第一是立法上的必要 ，
第二是法学

上的必要 。 第一立法上的必要 。 与渡边安积观点
一样

，
穗积陈重认为 ，

现今

欧洲诸国的母法是罗马法 ， 因此 ， 不理解罗 马法也就不能真正理解欧洲诸国

的法律 。 现行 日本 民法参考继受罗马法的欧洲诸国法律实在太多 ，
因此

，
立

法界 、 司法界的人们都要通晓罗马法 。 第二法学上的必要 。 穗积陈重认为 ，

既有的法学理论都是通过研究罗 马法而得到的 。 例如 ， 波伦那 的 注释法学

派 、 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 、 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派 ， 等等 。 与其说当今罗马法

学家是探究罗马法之意义 ， 不如说是以罗马法作为材料而研究其学理的 。 实

际上
， 穗积陈重 自身在讲授 《法论 》 、 《法理学 》 课程时也贯彻 了罗马法

法理。

”

？

（
二

）
第二时期 ：

“

法典论争
”

时期

日本旧 民法是 由聘请的法 国专家保阿索那特起草 的 。

“

法典论争
”

主要

是围绕着家族法 、 继承法而展开的 。

“

法典论争
”

的结局是潘得克顿式的新

民法典的制定与实施 。 新 民法形成过程涵养了罗马法学的基本素质 。 因为为

① ［
日 ］ 佐藤篤 士 ： 《 日 本 （

二担 汁 冬 口
一

 7 法学 Ｃ 7）役 割 》 ，
ＣｉＮ ｉ ｉｈｔｔ

ｐ ：／／ｃ ｉ
．ｎ ｉｉ ．

ａｃ ．

ｊ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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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
－ ｉ
；ｔＨ％ｆ论

了 了解欧洲法律 、 为了法典编纂 、 为了司法 ， 就必须学习 民法学原理 ， 而民

法学的原理由来于罗马法 。 此可谓是罗马法学 自 身的正 当性 。 围绕着
“

民

法论争
”

，
日本出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市 民主义与家族主义的对抗 ， 《新 民法

典》 的颁布实施也就意味着罗马法研究 的新 的意义与必要性 。 户水宽人

《 罗马法》 （ 明治三十二年 ） 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 户水宽人是 因明治二十

年 （
1 8 8 7 年 ） 渡边安积英年早逝而继承英吉利法律学校 （ 中央大学 ） 最初

的罗马法教学的 。 在此之后 ， 相继在帝 国大学 （东京大学 ） 、 东京专门学校

（早稻田大学 ） 、 专修学校 （专修大学 ） 、 东京法学院 （ 中央大学 ） 、 日 本法

律学校 （ 日本大学 ） 执掌教鞭 ， 他
一

人独 自 肩 负着明 治后半期罗马法学的

教学重任 。 对于罗马法研究 ， 户水宽人归纳 了罗马法研究 的三个作用 （标

志 ） 。 第
一

个作用是为 比较研究诸国的法律所必需的 ， 即罗马法 以外的法律

都是随着短命王朝的灭亡而消失的 ， 唯独罗马法虽经千年历史长眠 ， 但却愈

加光芒灿烂 。 因此了解到罗 马法的发达 ，
也是从反方面上明 了其他法律的得

失 。 第二个作用是为了明确法律的历史作用所必需的 。 与欧洲大陆直接继受

罗马法不同 ， 英美的法律是间接地汲取
“

罗 马法之源
”

。 日 本法律 自 明治十

三年 （
1 8 8 0 年 ） 颁布 《治罪法 》 以来 ， 都是通过欧洲大陆法制 的影响而形

成的 。 因此罗马法研究也是为了 了解 日本法制的沿革所必要的 。 此对于研究

新民法来说 ， 更是
“

重中之重
”

。 第三个作用是学术上了解法律原则所必需

的。 罗马法是希腊思想和罗 马的应用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 法学正是通过研究

罗马法而生成的 ， 因此 ， 为了理解现代法理 ， 就必须研究罗马法 。 户水宽人

归纳的罗马法的三个作用与穗积陈重的想法可谓是一脉相承的 。

“

法典论

争
”

结束后 日 本制定出 《新民法典 》 ， 并不因此结束罗马法研究 。 千贺鹤太

郎教授 在 《 罗 马 法 研究 的 必要 》

一

文 中 说起 Ｈｅ ｉｎｒｉｃｈＤｅｒｎｂｕｒｇ 博 士

（
1 8 2 9
—

1 9 0 7 年 ） 所云
“

诸君不要以为新民法制定 ， 罗马法即行废止 。 无论

成文民法如何精密 ， 也必然存在无数的欠缺和疑义 。 对此加以补充的非罗 马

法的法理莫属
”

；
同时也说起在德国期间访问基尔克 （

Ｏｔ ｔｏＧ ｉｅｒｋｅ
，

1 8 4 1
－

1 9 2 1 年 ） 博士的情景 ：

“

我在柏林就学时期访问 了著名的德国民法学家基尔

克先生 ， 先生 曾云
‘

日本什么都模仿欧洲 的法理 ，
但我认为 的确不宜如此。

正如继承法 ，
德国 因为模仿罗马法 ，

后世不知如何程度之弊害
’

。

”

？ 基尔克

是德国民法学界 日 耳曼法的领军人物 ，
其主张是与 日 本的

“

法典论争
”

的

① ［ 曰
］

《 太陽 》 第 2 8 卷第 1 4 号 ，
大正 1 1 年 1 2 月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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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在 日 本

“

延期论
”

观点相
一

致的 。 罗马法研究的 目 的是
“

经过罗马法而超越罗马

法
”

，
而非全盘照搬照抄罗马法 。

（
三

） 第三阶段 ：
明治末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这个时期罗 马法的存在形式可 以分为两个研究组团 。

其
一

是以罗马私法为研究重点的组团 。 对第
一

阶段罗马法学粗放的介绍

加 以反省的是春木
一

郎教授 。 春木
一

郎是 日 本最初 的专 门 的罗 马法学者 ，

1 8 9 4 年在东京大学法科大学毕业之后 ， 在 明治三十年 （
1 8 9 7 年 ） 为专门研

究罗马法而到海外 （德国 ） 留学 。 明治三十 四年 （
1 9 0 1 年 ） 归 国后成为京

都大学教授 （
1 9 0 1 

—

1 9 1 2 年 ） ， 担当罗马法讲座 。 春木
一

郎最早的论文 《波

伦那时代以后至十九世纪末之间 的 罗马法研究方法》 。
？ 在这篇论文之中 ，

他主要依据萨维尼的研究思维 ，
承认注释学派 （ 1 2 世纪 ） 以前的罗马法研

究的存在 （ 以前通说是罗马法研究 中断说 ） ， 并进
一

步论及罗马法学的发展

脉络是注释法学派
——

后期注释法学派
——

德国继受罗马法
——

法国 、 荷兰

的罗 马法研究
——

1 8 世纪的德国 自然法
——

1 8 世纪末的历史法学派 。 最后

指出历史法学派的缺失 ：

“

第
一

， 历史法学派大伽勉强地穷究其本身的发达

变迁 ， 但却未与其他社会想象共同研究法律 。 第二 ，
历史法学派是从过去 、

现在来研究法律的 ，
但却将法律的将来置之度外 。 因此 ，

二十世纪法学家研

究罗马法要克服这些缺失 ， 改进研究方法 。

”

为此春木
一

郎教授在将 目光投

向罗 马的社会史的同时 ，
驱使其精湛的语言能力 ， 再构成了基于原史料的罗

马法史 。 此成就填补了与欧洲罗 马法学比肩的空白 ， 但他所指的新方法即指

向将来的罗马法研究的途径并不明确 。 不用说 ， 在这个时代 ，
日 本的罗马法

研究基本的定式仍然是历史研究法 。 具体说就是法文 的批判研究 ， 即证明

Ｃｏ ｒｐｕｓＪｕｒｉｓＣｉｖ ｉ ｌｉｓ之中 的法学家 的原著 、
Ｉｎ ｓｔ ｉｔｕｔｉｏｎ 的修正加笔 。 春木一郎

教授研究其特点是从与优士丁尼法典区别开始的 ， 并且研究方式是运用罗马

法的史料 ， 并将私法史置于重点 。 春木
一郎教授是 日本 罗马法研究的确立

者 。 1 8 9 4 年他从东京大学法科大学毕业后 ， 到德国 留学 四年 ，
回 国后历任

京都帝国 大学教授 （
1 9 0 1
—

1 9 1 2 年 ） 、 东京帝 国大学教授 （
1 9 1 2— 1 9 3 0

年 ） 。 他担当罗马法讲座和从事优士丁尼法典的研究和翻译工作 。 春木一郎

教授不仅是 日本罗马法研究的确立者 ，
而且为 日 本罗马法研究留下了

一

笔宝

贵的丰富的罗 马法资料 。 春木
一

郎教授逝世后 ， 其罗马法资料由中央大学图

① ［ 日 ］ 《 明 治 法 学 》 6 4 号 ， 明 治 三 十年十二 月 ，
Ｃ ｉＮｉｉ ｈｔ ｔｐ ：／／ｃ ｉ

．ｎ ｉｉ ．ａｃ ． ｊ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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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

ＡｉｉＨｉｆｉ
－

ｂ

书馆建立
“

春木文库
”

。

“

春木文库
”

收集了 以罗马法为核心的从东罗马帝

国优士丁尼帝
一

世 （ 4 8 2
—

5 6 5 年 ， 在位 5 2 7—5 6 5 年 ） 敕令所编纂的 《罗马

法大全》 为主的各种法源集文本至 2 0 世纪各个时代的代表法学家的主要著

作的外文书籍 1 7 7 6 册 。 之后继承春木
一郎教授担任东京大学罗马法研究的

是原田庆吉教授 ， 原田庆吉教授在昭和四年 （
1 9 3 9 年 ） 公开发表 《严格市

民法上 的罗马家族法的研究 》 的论文 ，
这个研究从家族法 出发 ， 精括了有

关古代罗马的家族法所有史料文献 ， 对家族组织 、 婚姻 、 养子 、 监护 、 保佐

进行了 比较详细的叙述 。 特别是检讨了在罗马古代之中 ， 是否存在母权制的

部分 、 比较法上解 明 Ｇｅｎｓ 的 属性的部分具有 特色 。 直到 昭 和二十 五年

（
1 9 6 0 年 ） 病倒 ， 原 田庆吉教授仍然遗留有多个研究项 目 。 片 冈辉夫先生在

《追悼原 田庆吉逝去 》
① 之中 ， 将原田庆吉教授的业绩归纳如下 ： （ 1 ） 对语

言有精湛的造诣 ， 精通希腊语 、 拉丁语 、 印度语 、 阿拉伯语等十多种语言 ；

（
2

） 在 中 田熏的影响之下 ， 返回 了 比较法制史的方法 ， 通过楔形文字法的

研究 ， 归纳了 明确了本来 的罗马法 ； （
3

） 指 出 了罗 马法在我 国 民法之中 ，

“

制度上或者各个规定上或者法律考量和思维形式上存在着顾此失彼的状

态 。 相反地 ， 日 耳曼法的德国法 、 法 国 固有法或者我 国 固有法 ， 近于废止 ，

都不能进人现代法的状态 。

”

原 田庆吉教授特别擅长的是在柏林大学留学时

受教的 ＰａｕｌｋｏｓｃｈａｋｅｒｕｓＡｋｔｕａｌｓｉｅｒｕｎｇ（现实化 ） 的思维方法 。 除此之外 ， 京

都大学的 田中周友教授 、 京城大学的船田享二教授也都是 以罗 马私法研究为

重心的 。

其二是以公法和精神为研究重点的组团 （略 ） 。

三 、 罗马法研究诸问题的思考

（

－

） 罗马法研究中心问题

罗马法被称为
“

罗马法
”

本身就会引发罗马法研究是否以 罗马 （意大

利 ） 为中心的争议 。 户广仓在 《罗马法继受的 比较》

一

文中认为 ， 罗马法

研究以罗马为 中心 。

“

所谓
‘

不变的罗马
’

或者
‘

永远的罗马
’

的 Ｒａｍａ ａｅ
－

ｔｅｒｍａ 的思想是潜在欧洲 的普遍主义意识 。 正如史学家 Ｒａｎｋｅ 在 《罗马史概

说》 之中所说的 ，

一

切古代文明都流进罗马这样
一个大湖 ， 并制造出世界

①
［
曰

］
曰 本法制 史 学会 ： 《 法 制 史研究 》 第 三 集 ，

東京 大 学 法制 史 学 会 昭和 三 十

七年
（

1 9 7 2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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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马法在 曰 本

性的罗马文化 ， 这种罗马文化又从罗马这个大湖流 出输送到世界各地 。

”

因

此
，
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 Ｆｅ ｒｒｅｒｏ 在 《 罗马史的特征 》 之中所说的 ：

“

尽管

欧洲各国语言 、 风俗 、 习惯 、 地理等状况以及历史传统各 自存在差异 ， 但罗

马史具有将罗马法作为
一

种理性的实态上的统
一

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正如梅

因在 《古代法 》 之中所说的 ，

‘

罗马法是形成拉丁文化的根干 ， 法律是罗马

人所具有 的独创的文化
’

。 简言之 ，
罗马史的核心是罗马法。

”

罗 马法不仅

是罗马史 的核心 ， 同时也是欧洲法 的源流 。 户广仓认为 ：

“

借用侠曼的语

言
，
各国 的法律是罗 马法脱去 固有的拉丁的服饰 ， 而穿上 2 0 世纪 的服饰 。

即德国是罗马式的德国法 ， 法国是罗马式的法国法 ， 甚至英国也是罗马式的

英国法 。

”

① 它们 的法律都是罗马法穿上各式各样的服饰 。 但另一种观点认

为 ， 罗马法研究并非以罗马为中心 ，
而是多中心主义。 从历史地理上看 ， 西

罗马帝国最强大时期的地域包括了现有的意大利 、 法国 、 德国等国的大部分

欧洲大陆 ， 同时罗马帝国也征服和统治过英国 。 现有的意大利 、 法国 、 德国

都是原有罗 马帝国的统治地域 。 它们的罗马法研究不是以罗 马为中心 ， 而是

以原有罗马帝国的罗马法为基础的本国法制史研究 。 从历史上看 ， 罗马帝国

分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 。 而优士丁尼法典编纂是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

丁尼时期在君士坦丁堡所为的历史伟绩 。 而君士坦丁堡现在的地理上则属于

土耳其 。 因此 。 罗马法研究从法源和地域上看 ，
也不能说是纯粹以罗马为 中

心 。 日 本罗马法学家武藤智雄是当时唯
一到意大利学习 罗 马法 的罗马法学

者 。 他师从当时罗马法大家 Ｒ ｉｃｏｂｏｒｉｏ 。 其主要研究对象是
“

拜占庭的法律

是罗 马法抑或东方法
”

的课题 。 他在 《罗马进化的诸阶段
——

关于罗马法

制史的时代区分 ：
罗马法抑或东方法 ？ 》

一文中认为 ：

“

拜占庭时期 的法律

存在方式是所谓的法律融合而制定 的新法 。 其精神支柱是基督教 《圣经》

经典原理 。 东方法的影响非常薄弱 。

”

从而将拜占庭法律也列入罗马法区分

时期 。 因此 ，

“

罗马法
”

是一个通用的俗语 ，
不能从地理或者从历史上断然

认为是以现有 的罗马或者意大利为中心进行罗马法研究 。 实际上 ，
日本的罗

马法学大家例如小野梓留学英 、 美两国 ， 穗积陈重 留学英 、 德两国 ， 春木
一

郎留学德国 ， 保阿索那特来 自法 国 ， 梅谦次郎博士和富井政章博士 留学法

国 ， 千贺鹤太郎 、 春木一郎 留学德 国 ， 田 中周友博士留学德 、 法 、 意三国 ，

等等 。 从 日 本罗 马法大家 留学路径上看以法德两 国居多 ， 意大利仅为少数 。

① ［ 曰 ］ 戸仓应 ： 《 口
一

 7 法 继 受 （
7 ）比较 》 ，

Ｃ ｉＮ ｉｉｈｔ ｔｐ ：／／ｃｉ
．ｎ ｉ

ｉ
． ａｃ ．ｊ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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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国的孟德斯鸡 、 惹尼 、 波利斯塔 、 狄骥 ， 德国的萨维尼 、 耶林 、 温德海

得 ， 英国 的布拉克顿 、 布莱克斯通 、 梅因 、 边沁等罗马法大家均非出生或者

留学意大利 （ 罗马 ） 。 中国早期的罗马法学家周枏和陈朝壁 留学 比利时鲁汶

大学 、 黄右昌留学 日本法政大学 、 郑玉波留学 日 本京都大学
，
等等 。 中 国当

代罗马法学家江平教授的罗马法学识来源于莫斯科大学 ， 米健教授的罗马法

学识来源于德国法 ，
以徐国栋教授为代表的

一

些学者的罗马法学识来源于意

大利 ， 徐淥宇教授的罗马法学识来源于西班牙 ， 苏彦新博士的罗马法学识来

源于英国 ， 等等 。 经验证明罗马法研究并非以罗马为唯
一

中心 ，
而是呈现出

多 中心主义 。 诚如中 国谚语所言 ：

“
一花独放不是春 ， 百花齐放春满园 。

”

因为只有罗马法研究的多中心主义才能
“

条条大路通罗马
”

， 才能促使罗马

法成为世界真正的共同语言 。

（
二

） 罗马法继受方式问题

罗 马法继受可 以分为直接继受和间接继受 。 大陆法系 国家继受罗马法也

存在这两种途径 。 法国 民 法典以及法 国 民法法系 （ 大陆法系 的法 国支系 ）

和德国民法典以及德国 民法法系 （ 大陆法系的德国支系 ） 属于直接继受罗

马法 ， 因为大陆法系 的法国 、 德国 、 意大利在地理和历史沿革上与罗马帝国

（ 包括西罗 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 ） 存在密切的联系 。 现在 以德国直接继受罗

马法的原因加以分析 。 对
“

罗马法继受这种复杂多岐的现象最早加以研究

的是斯德贝
（
ｓ ｔｏｂｂｅ

） 。 他将德 国继受罗 马法的原 因划分为外在原因 和内在

原因 。 外在原因列举出三种 ： （
1

） 德国 国王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意大

利的政治上的关系
； （

2
） 多数德 国人学生参与了 以波伦那为中心的罗马法

研究 ， 并将罗马法知识带 回德 国 ； （
3

） 当时掌握法律的素养成为公共的 、

私人的利益 ， 法学家是作为皇帝 以及诸侯的高级官僚加以重用 ， 内在原因 由

来于德 国的性质 。 有关外在原因 的学说值得瞩 目 。 这种说法的基础在于探究

1 2 世纪伦巴萨诸城市 的罗马法再生 的原因 的萨维尼 的见解 。 萨维尼认为 ，

这种罗 马法再生的第
一

原因是伦巴萨诸城市需要罗马法 。 这种需要不是政治

上 的需要 ，
而是内在的必然的寄付 。 伦巴萨等城市繁华 、 商业发达 ，

而 日耳

曼 的民族法不适应这些城市的新的事态 ，
只有罗马法 的源泉才能满足这种要

望
，
民众渴望完备的 罗马法 。 希特茨伯认为萨维尼 的这种见解的背景在

1 5 

—

1 6 世纪 。 他紧接着萨维尼作出如下结论 ：

“

伴随着社会的变迁 ， 原有 的

先民中心的德 国固有法巳不再起作用 ， 开始迫切渴望新的成文法 。 德国固有

法 自 己发展的不可能性 ， 致使这种 内在的动机成为罗马法继受最重要的 因

1 4



罗 马法在 曰 本

素 。 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原因 ， 就不能促进上述外在原因 。

”

？

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体系也直接来源于罗马法上的法学阶梯和学

说汇纂体 系 。 日 本民法典起草过程 中 ， 原是聘请法 国法学家保阿索那特

（
Ｇｕｓ ｔａｖｅＢｏｉｓｓｏｎａｄｅ

） 以法国民法典为样板起草 旧 日本 民法典 ， 在 旧民法

典颁布未施行期间 ， 发生了
“

断行派
”

与
“

延期派
”

之间 的
“

法典论争
”

，

“

法典论争
”

的结果是
“

延期派
”

取胜 。 为此旧民法典不加 以施行 ，
而由穗

积陈重 、 梅谦次郎 、 富井政章三位留学法国 、 德国和英国的法学博士负责起

草 日 本新民法典。 日本新民法典在民法体系上摒弃了 旧民法典的法国式的优

士丁尼 （ 法学阶梯 ） 体系 ， 转而 以德国 民法典草案 为样板的潘德克顿 （ 学

说汇纂 ） 体系 ， 但在民法典具体制度和内容上仍然遗留大量的 旧 民法草案

的制度和 内容 。 因此 ， 日本民法典在地域 、 时间和体系等方面不是直接来源

于罗马法 ，
而是通过对法国 民法典和德 国 民法典的继受而间接继受罗 马法

的 。

“

在 日 本 ， 因 明治维新的社会大变革之后 ， 为 了迅速与欧洲诸国为伍 ，

建设近代社会 ， 开始了以民法为中心的急切的诸法典的编纂 。 此时期待的是

欧洲大陆诸国 的法典的继受 。 旧 民法典是 巴黎大学的保阿索那特 （
Ｇｕｓｔａｖｅ

Ｂｏ ｉ ｓｓｏｎａｄｅ ） 起草的 ， 是以法国 民法为范本的 旧 民法为基础 的 民法典。 而

新民法典起草小组则是来 自东京大学 的三位教授 。 他们以德国貝法草案为 中

心
，
参考 了 其他 国家的 民 法而起草新 民法 。 在起草小组三人之 中

，
二人

（ 富井政章 、 梅谦次郎 ） 是在法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 。 但其中只有梅谦次

郎可以说是法 国学派 ， 另
一人富井政章则认为当时法 国法学衰退而高度评价

德国法学 。 三人起草小组的另
一人穗积陈重在英 国伦敦大学留学后又转往德

国柏林大学留学两年 ， 他高度评价德国法学 。 日 本民法学定位的诸要素几乎

全部是直接地 、 间接地来源于像这样情事 的法典继受 。

”

？ 新 民法典起草成

员穗积陈重博士 、 梅谦次郎博士 、 富井政章博士通过留学欧洲诸国 ， 掌握了

精湛的罗马法的知识和立法技术 ， 从而在起草新民法典过程中 ， 将这些罗马

法知识和立法技术加 以运用 。

“

在此引人注 目 的是我 国 民法三巨人穗积陈

重 、 富井政章 、 梅谦次郎在当时可谓是无可 比拟的最高水准的罗马法学家 。

大正六年从事帝国立法事业的穗积陈重在此之前的经历是从明治十九至二十

①
［
日

］
勝 田有恒 ： 《

口 一 7 法 継 受研 究 ／
一

卜
： Ｋ 彳

、

；
／ （二扫 （于

＂

乃 原 因 （二ｏｕ

Ｔ ） ，ＣｉＮ ｉｉｈ ｔｔ
ｐ ：／／ｃｉ ．ｎｉ ｉ ．ａｃ ．ｊ ｐ／ ．

－

② ［ 日 ］ 星野 英一 ： 《 日 本ｔ扫 ！于 Ｓ 民法 学Ｗ発展 ｔ 法 学研 究者 ＣＯ養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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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
：

Ａｉ ｔＨｉｆ
ｔ

7
ｃｒ

二年在帝国大学担当罗马法讲座 。 在其比较法的进化论中散见着罗马法论

文 。 除此之外 ， 在其早期的论文 《万法归
一

论》 和 《讲述罗马法之必要》

中可以窥见其罗马法学力的片鳞 。 富井政章明治十五年在里昂大学的博士论

文 《罗马法和法国法之中价金不给付的卖主的契约解除权 》
？ 和梅谦次郎明

治二十二年在里昂大学的博士论文 《和解论》
② 在当时 日 本是无人可以写 出

如此程度的罗 马法和法律史论文 。 若与明治二十年代介绍性的罗马法杂录的

论文相比较 ， 真有如大巫见小巫之感 。

”

③ 穗积陈重博士的 巨著 《法典论》

更是涉及众多的罗马法史料和罗马法的民法编纂体例与立法技术和程序 。
④

（
三

） 罗马法研究范围 问题

由于 比较法学的发达 ， 将直接源于罗马法的民法法系称为大陆法系或者

民法法系 ， 而与英美法系或者普通法系相对称 。 而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帝 的

法典编纂主要是私法 （ 民法 ） 典的编纂 。 因此 ，
罗马法研究一直是注重私

法研究 ， 但实际上罗马法史是
一个跨度很长的时期 ，

而且罗 马法的法源不仅

包括了市民法和万 民法 ， 同时还有裁判官法和学识法 （ 罗 马皇帝敕令盖尤

斯等法学大学学说具有法律效力 ） 。 从现代法学部 门划分角度上看 ， 罗马法

不仅仅是私法 ， 同时也是公法 ， 有关罗马的国家体制等无疑属于公法 。 日 本

罗马法大家对罗马法的研究是从私法逐步扩展到公法 。 船 田享二 （ 1 8 9 8
—

1 9 7 0 年 ） 是京城帝国 大学 （ 现在的韩 国首尔大学 ） 派往欧洲德 、 法 、 英 、

意留学的 ， 其研究范围包括了罗马公法和私法以及罗马法制史和思想史 。 其

在京城大学的博士 学位论文 《 罗马元首政治 的起源 与本质》 （ 昭和 1 1

① ［ 日 ］ 富 丼政章 ： 《
口
一

7 法及 又 法 （
二妇 （于 冬 代金 不 私 （

二 上 石 壳 主 ＜ 7 5 契

約解 除榷 （ ｄ
ｅ ｓｄｒｏｉ

ｔｓｄｕ ｖｅｎｄｅｕｒｎｏｎ
ｐ

ａ
ｙ

6 
；Ｄｒｏｉ ｔｆｒａｎ＾

ａ
ｉ
ｓ

：ｄ
ｕｄ ｒｏｉ

ｔｄｅｒｅｓｏ ｌｕｔ
ｉ
ｏｎ ｄｕｖｅｎｄｅｕｒ

ｎｏｎ
ｐａｙ 6 

；ｔｈｆｅｓｅ
ｐ

ｏｕｒ ｌｅｄｏｃｔｒａｔ 仏 語版 ） 》 （ 日 本立 法 资料全集 ） 信 山 社 出版 ； 復 刻 版

（ 2 0 0 3 ／ 1 0 ／ 2 0 ） 。

② ［ 曰 ］ 梅谦 次 郎 ： 《 和解输 （
Ｄｅｌａｔｒａｎｓａｃｔ

ｉ
ｏｎ 仏 语版 ） 》 。 《 和解論 》 是梅谦次 郎

1 8 8 9 年在 法 国 里 昂 大 学 取 得 法 学 博 士 的 论 文 。 它 是 就 罗 马 法 和 法 国 法之 中 的 和 解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 创 作 的大作 。 在最后部分梅谦次 郎还对 法 国 民法 与 日 本帝 国 民 法 草案 、 意

大利 民法典进行 了 比较研 究 。

③ ［ 日 ］ 原 田庆吉 ： 《 我妒国 ［
二于 【于 石 外 国法史 学乃発達 》 ，

ＣｉＮｉ ｉｈｔｔｐ ：
／／ｃｉ

． ｎ ｉｉ ．

ａ ｃ
．ｊｐ／ ．

④ ［ 日 ］ 穗 积 陈重 ： 《 法典论》
，

李求轶译
，
商务 印 书 馆 2 0 1 3 年 1 2 月 第 1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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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马法在 日 本

年 ）
？

，
开启 了罗马法公法研究之路 。 船田享二博士的其他罗马公法研究成

果还有关于诉权的研究 。
？ 其罗马法研究体系包括了 公法 ， 公开出版的罗马

法系列教科书第 1 卷法源公法③ ，
以下第 2 卷和第 3 卷是私法 。

④ 同时第 4

卷之中的 民事诉讼也是公法范畴。
⑤ 第 5 卷为罗马法研究资料？等著作 。 从

船田享二博士的著书上可 以看 出这
一

时期罗马法研究 已经从罗马私法扩展到

罗马公法 。 不仅因为船田享二博士的罗 马法系列教材包括了 罗马公法 ， 而

且 ， 其研究的罗马元首政治的架构属于国家体制的宪法范畴 ， 同样属于罗马

公法的范围 。

之后与船 田享二博士能比肩 的横跨罗马公法和私法领域的罗马法大家屈

指可数 ， 京都大学的柴 田光藏是其中之一 。 其研究领域包括了罗马公法和罗

马私法以及罗马法史等范畴 。 罗 马公法研究开启 了罗马刑事法研究的先例 。

他除了大量的拉丁语和罗马私法著作之外 ，
还有独具特色的罗马刑事法研究

著作 ，
代表性著作是 《 罗马刑事法概说》 、 《古代罗马的刑事裁判 》 。

罗马法研究不仅包括罗马私法和公法 ，
同时包括了 罗马法制史和思想

史 。 日 本的罗马法最早由 民法学家从事研究 ， 之后发展到 由法制史学家和 比

较法学家从事研究 。 罗马法研究 的大家队伍扩大 ， 意味着罗马法研究的深

度 、 广度 、 高度都在扩展 。 与船田享二博士注重罗马法史研究存在不同的冈

松参太郎则是注重比较法 （ 制 ） 史的研究 。 冈松参太郎曾经与穗积陈重
一

同留学德国 ， 深受德国 比较法学家柯勒 、 波斯特等影响 ， 他不仅对罗马法饶

有兴趣 ， 而且具有语言学的天才 ， 精通英语 、 德语 、 法语 、 意大利语尤可 ，

拉丁语虽说不是无敌 ， 但至少超过穗积陈重 。 语言的天赋为其比较法研究奠

定了工具基础 。 冈松参太郎应用 比较法的经验法则在台 湾和满洲 （ 现中 国

东北 ） 进行习惯法调査 。 冈松参太郎博士的满铁调査资料是当时中 国绝无

①
［
曰

］ 《 羅 馬元 首政Ｏ起源 ｔ 本 質 》 ， 岩波書店 1
9 3 6 年

， 京城 帝国 大学
＇

法 学会 叢

刊 。

② ［
曰

］ 《 近代訴 榷理論形成刃 史 的研 究 》 ， 刀 江書 院 ，
9 月 6 日 刊 。

③ ［ 曰 ］ 《 羅 馬法 第 1 卷 （
公法 ． 法 源 ） 》 ， 岩 波書店 ，

3 月 5 日 刊 。

④
［
日

］ 《 羅 馬法 第 2 卷 （ 私法 第 1 分冊 〈 总论 ，
物权 〉 ） 》 ， 岩波書店 ，

6 月 1 5 日

刊
； 《羅 馬 法第 3 卷

（私法第 2 分冊 〈 债权 〉 ） 》 ， 岩波 書店 ，
1 1 月 1 0 日 刊 。

⑤
［
曰 ］ 《 羅 馬法 第 4 卷 （ 私法 第 3 分冊 〈 家族

？ 相 続
？ 民 事訴訟 〉 ） 、 補遭 》

，
岩

波書 店 ，
5 月 2 0 曰 刊 。

⑥
［
曰

］ 《 罗 马 法 第 5 卷 （ 附錄 〈
Ｉ 年表

，

ｎ 资料集 ？ 辞书 ？ 参考書 等
，

ｍ事 項 ？

人名 索 引
，

ＩＶ 引 用 法文 索 引 〉 ） 》 ， 岩波書 店 ，
1 0 月 2 0 曰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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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丨 ＩＨｉｆ於

仅有的社会调查史料 ， 是中 国社会史的宝库 。 尽管比较法制史最后在 日本式

微以及习惯法调查并不成功 ， 但作为学问无疑是极大地拓展了罗马法研究空

间 、 丰富了罗马法研究方法 。

（
四 ） 罗马法研究方式问题

罗马法研究方式可 以有各种各样 。 归纳以下 日 本罗马法研究成果 ， 可以

从不同角度区分研究方式。 现从罗马法著作分类角度考察并将 日本罗马法研

究方式归结如下 ： （
1
） 罗马法教科书 。 罗 马法教科书分为原理的教科书和

原典的教科书 。 原理的教科书即归纳罗马法基本原理成为标准的教科书 。 例

如总论式的著作 ： 小野梓 的 《 罗马律要》
， 穗积陈重的 《罗马法 》 ， 春木

一

郎的 《罗马法》
，
船田享二的 《 罗马法人 门 》

，
原田庆吉的 《 罗马法纲要 》 、

《罗马法 》 、 《 罗 马法原理 》 ， 户 水宽人的 《 罗马法》 ， 冈本芳二郎的 《 罗马

法讲义 》 ， 柴 田光藏的 《罗 马刑事法概说》 和 《罗马法的基础知识》 ， 等等 ；

分编式的著作 ： 船田享二的 《罗马法 》 第 1 

一

5 卷 （第 1 卷公法 、 法源 ； 第

2 卷私法第 1 分册总论 、 物权 ； 第 3 卷私法第 2 分册债权 ； 第 4 卷私法第 3

分册家族 、 继承 、
民事诉讼 ； 第 5 卷附录 ， 包栝年表 、 资料集 、 事项 、 人名

索引 、 引用法文索引 ） ， 户广仓的 《 罗马法讲义 ： 总则及物权 》 、 《罗马法讲

义 ： 债权 、 婚姻 、
继承 》 ，

Ｋｌｉｇｅｎｂｅｒｇ
？Ｇｅｏｒｇ著 ， 泷泽荣治译的 《罗马物权

法讲义 》 和 《罗马债权法讲义》 ， 等等
； 原典式的著作 ： 春木一郎的 《盖尤

斯罗马私法讲义案》
， 原田庆吉的 《法学撮要希腊语义解 》 第 1一 卷 ， 佐

藤笃士的 《盖尤斯法学提要 》 ， 矢 田
一

男 的 《优士丁尼帝法学撮要》 ， 末松

谦澄译 《盖尤斯罗马法解说》 、 《优士丁尼帝钦定罗马法学提要 （ 3 冊 ） 》 和

《乌尔 比安罗马法范》
，
江南义之的 《学说汇纂的 日 语翻译》 1 

一

2 卷 ， 安西

文夫译 《梅因 ： 古代法》
， 小桥

一

郎译 《萨维尼 ：
现代罗马法体系 》 第 1 

—

8 卷 ， 等等 。 （
2

） 译文类的 著作 ：
Ｊｈｅｒｉｎｇ ，

Ｒｕｄｏｌｆｖｏｎ 著 ， 原 田庆吉译的

《罗马法 的精神第 1 卷 》 ；
Ｇｉｂｂｏｎ

？

Ｅｄｗａｒｄ 著 ， 户广仓译的 《 罗马法的理

念》 ；
Ｓｃｈｕｌｚ

？

Ｆｒｉ ｔｚ 著 ， 真 田芳宪 、 森光译 的 《 罗马法的原理》 ；
Ｗａｔｓｏｎ

？

Ａｌａｎ著 ， 泷泽荣治译的 《罗 马法与比较法 》 ；
Ｍａｎｔｈｅ

？

Ｕ ｌｒｉｃｈ 著 ， 田 中实 、

泷泽荣治译 《 罗马法的历史》 ；
Ｋａｓｅｐ Ｍａｘ 著 ， 柴田光藏译的 《 罗马私法概

说》 ；
Ｓ ｔｅ ｉｎ

？

Ｐｅｔｅｒ 著 ，
屋敷二郎 、 関 良德 、 薛本幸二译的 《罗 马法与 欧洲

法》 ；

Ｋａｓｅｒ
． Ｍａｘ 著 ， 柴 田 光藏译的 《 罗马私法概说》 ；

Ｓｈｅｒｗｉｎ －Ｗｈｉｔｅ ，Ａ ．

Ｎ
． 著 ， 保坂高殿译的 《新约圣经与罗马法 ？ 罗马社会》

；
Ｓｃｈｕｌｚ

？Ｆｒｉｚ 著 ，

墒浩译的 《古典罗马私法要说》
；
Ｖｉｎｏｇｒａｄｏ

ｆｆ
？Ｐａｕｌ 著 ， 矢 田

一

男译的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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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马法在 日 本

世纪欧洲的罗马法 》 ；
Ｓｍｍｅｒｍａｍ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著 ， 佐佐木有司译的 《罗马法

？ 现代法 ？ 欧洲法 》 ；
Ｓｏｈｍ 

？

Ｒｕｄｏｆｆ著 ， 久保正幡 、 世良晃志郎译的 《法兰

克法与罗马法 ： 德国法史序论》 ； 等等 。 （
3

） 论著类著作 ：
石 田雅男著的

《 罗马法与 日 耳曼法 ： 不法行为法 》 、 石本雅男著的 《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

原因论》 第 1一 卷 、
？ 人江俊郎著的 《

Ｉｕ ｓ
ｐｒａｅｔｏｒｉｕｍ 研究 ： 罗马私法进化

论》 、 平野义太郎著的 《 民法上的罗马思想与 日 耳曼思想 》 、 中村英郎著的

《 民事诉讼中的罗马法理与 日 耳曼法理》 、 片冈辉夫著的 《古代罗 马法研究

与历史诸科学》 、 原田俊彦著的 《 罗马共和政治初 期立法史论》 、 谷 口贵都

著的 《罗马所有权转让法研究》 、 吉野悟著的 《罗马所有权法史论》 和 《 罗

马法及其社会》 、 西村隆誉志著的 《罗马损害赔偿法理论史 》 、 柴 田光藏著

的 《罗马裁判制度研究 》 、 恒藤恭著的 《罗马法上的习惯法的历史与理论 》 、

户广仓著的 《罗马法的世界史的使命》 、 林智良著的 《共和国末期 的罗马法

律学家与社会》 、 江南义之著的 《
罗 马法 ？ 市 民法研究》 、

’

町 田实秀著的

《罗马法史概说》 ， 等等 。

从 日 本罗马法著作上看 ，
罗马法研究可以划分为综合研究和问题研究两

大类型。 属于综合研究的方式包括法史研究和体系研究以 及 比较 （法史 ）

研究 ， 等等
；
属于问题研究的方式包括分析研究 、 部门研究和具体研究 ， ｆ

等 。 罗马法研究方式不同也就意味着罗马法研究的方法论上的差异 。 不同的

方法论研究罗马法就理所当然会产生不同的法学流派。

“

事易时移 ， 变法亦 ．

宜
”

， 罗马法是否是永恒 的世界共同法始终是
一个法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

但是历史的变迁 巳经确认罗马法内在的精神却是世界的共同价值 。

最后用耶林的命题
“

罗 马曾经三次征服世界
”

的原汁原味话语作为结

尾 ：

“

罗 马曾经三次征服世界 ，

三次统一诸民族 。 第一次是在罗马民族仍具

有充分活力的充实状态之时 ， 结合国家的统
一

； 第二次是在罗马民族已经没

落之后 ， 结合教会的统
一

； 第三次与前面二次相 比 ， 具有精神的力量 。

”

？

① ［ 日 ］
石本雅男 ： 《無通 失損 害賠償 責任原 因 諭》 ， 第 1 卷 、 第 2 卷 副 书 名

： 《 口

—

7 法 （ 二扫 汁＾ Ｃｕ ｌｐａｌ
ｅｖ

ｉ
ｓｓ ｉｍａＯ 比較法 学的 研 究 》 ； 第 3 卷

、 第 4 卷副 书 名 ： 《近代 法 ｔ

Ｃｕ ｌｐ ａｌｅｖ ｉｓｓ ｉｍａＣＯ理论 》
， 京都 ： 法律文 化社

，

1 9 8 3 ． 3 
－

1 9 9 3 ． 6 ．

② ［ 德 ］ Ｊｈｅｒｉｎｇ ： 《ＤｅｒＧｅｉ ｓｔｄｅｓｒｄｍｉ ｓ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 ｔｓ
》

．Ｂｄ ｌ ．ｐ ｉ ． 彳 工
一

Ｕ ＞ 7 ［ 著 ］ ；

原 田 慶 吉 監修 訳 ： 《
口 一 7 法 （ 7）精神 第 1 卷》

，
东 京

：

有斐 阁
，

1 9 5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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